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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第五梯次志工招募培訓計畫
壹、依據

依志願服務法及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100年度工作計劃辦理。
貳、目的
    一、為廣結社會人力資源，充分發揮服務效能，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之國民力量做最有效運用，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促進社會進步。
    二、增進社會大眾對本土教育推廣的參與，共同營造優質的教育學習環境，提升教育品質。
    三、了解萬華剝皮寮歷史的重要性，並增進本土文化素養及拓展本土新視野。以利文化資產的維護和推廣。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臺北市老松國民小學、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肆、培訓對象和條件
一、凡年滿18歲至70歲，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並具奉獻及服務熱忱，且願遵守本
    中心服務規範要求者。
二、對本土教育活動有興趣者（教師尤佳）或有志從事本土教育推廣之大專院校青年。

三、對學童導覽有興趣或本土文化導覽解說經驗者尤佳。
伍、招收名額：30名
陸、培訓日期和地點
培訓時間：100年4/17(日)、4/20(三)、4/24(日)、4/27(三)、4/30(六)、5/4(三)，上午8:30至下午4:00。
培訓地點：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二樓會議室
柒、報名方式
    一、請填寫「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志工招募培訓報名表」1份（含300字自傳），以傳真、e-mail或現場報名等方式辦理（報名表見附件）。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3月25日前截止。
    三、現場報名：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辦公室。
    四、聯絡電話：02-2336-1704#31  傳真：02-2336-1720
        聯 絡 人：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陳思穎老師

        中心網址：http://hcec.tp.edu.tw（報名表下載）
        網路報名：請將報名表以e-mail寄到hcec01@tlsps.tp.edu.tw
捌、甄選流程
    一、報名：即日起至3月25日止。
    二、初選：4月1日（五）前於中心網站公佈初選結果。
    三、複選：4月6日（三）至4月9日（六）進行面試。 
    四、錄取：4月11日（一）前於中心網站公佈錄取名單。
玖、培訓課程
    包含基礎課程（12小時）專業課程（36小時）和實習課程（12小時），培訓時數共計60小時。

一、基礎課程：共計12小時。

（一）科目：1.志願服務內涵（二小時）。

            2.志願服務倫理（二小時）。

                 3.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或快樂志工就是我（二小時）。

                 4.志願服務經驗分享（二小時）。

                 5.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二小時）。

                 6.志願服務發展趨勢（二小時）。

  （二）方式：尚未接受12小時基礎課程之志工，請擇一方式進行。
                1.在家使用電腦進行「線上教學」（可上台北E大數位學習網點選「志工義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經中心統一申請後，始取得線上學習資格）。參與線上授課之志工，可依時間自由適當運用。課程評量依每位志工於線上學習的「學習報表」狀況，評定是否通過課程（學習報表將由臺北e大提供）。
                2.於100年5月31日（二）前自行參加相關單位開辦之志工基礎課程並取得結業證明。                 
二、專業課程：共計36小時。(課程內容暫定，依需求再調整)
        （一）地點：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二樓會議室（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01號）
        （二）內容： 
講題內容：1.鄉土教學新園地－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全館介紹
          2.志願服務法和志工倫理
              3.志工服務禮儀與應對技巧
                   4.艋舺的歷史和古蹟
                   5.剝皮寮的故事
                   6.剝皮寮的建築及特色
　　　　　　　　　 7.萬華的演變及常民文化
                   8.臺灣傳統與現代教育發展
                   9.臺灣傳統與現代醫療發展
                  10.導覽解說技巧與學習地圖教材分析和應用

11.兒童導覽欣賞要領

                  12.團體動力和志工服務經驗分享
                  13.童玩DIY教學

                  14.志工服務及導覽解說實務技巧     
    三、實習課程：共計12小時（於5月份安排）。
        （一）地點：臺北市萬華剝皮寮(鄉土教育中心)
        （二）內容：至現場跟隨資深志工，實習12小時的實戰服務。
    三、完成實習課程將於新年度授與結業證書與志工服務證及其他相關資料。
拾、志工服務的對象和值勤內容
一、服務時間：
   （ㄧ）每週二至週日，
         上午時段09：00-12：00；

         中午時段12：00-13：30；

         下午時段13：30-16：30或14：00-17：00。
         ※本次招募主要需求以假日值勤為主，平日支援為輔。
       （二）每位志工每週至少須排班1~2次輪值（一次最少3個小時）。
       （四）值勤期間若有異動，請參考中心相關規定辦理。
二、值勤地點：臺北市萬華剝皮寮(鄉土教育中心)
    三、值勤工作項目：

        （一）展場服務

             1.協助個人或團體參觀活動

             2.定點導覽
             3.協助參觀動線的安全與秩序維持

             4.展場環境清潔和設施維護

        （二）導覽解說

             1.擔任鄉土教學活動和導覽解說任務

             2.協助團體參觀資料發送

             3.解說器材的保管與歸還
四、服務對象：以各國民中小學、幼稚園師生團體之校外鄉土教學活動為主，社會大眾為輔。
拾壹、注意事項
一、能遵守志工倫理守則、志工隊組織章程、服務守則及任務分派者。
二、請依照中心每月排定之值勤時段、地點及工作項目服勤。

三、值勤時間，請穿著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志工服裝以及佩戴識別證。

四、本中心將不定期舉辦相關訓練課程以及資料提供，其資訊將另行通知或於中心網站的最新消息公告。
五、凡擔任本中心志工者，可獲中心全套出版品。

附件
	        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志工招募培訓報名表               頁1

	姓      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學歷
	

	E-mail
	

	現職
	□退休人員 □學生（學校名稱：                ）

□家庭主婦 □上班族（公司名稱：               ）
□其他             
	照  片

	
	·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H）
	（O）
	

	
	（手機）
	
	

	曾擔任

或現任

志工經歷

（無則免填）
	是否接受過『志工基礎教育訓練』（內政部訂定之志工課程）？□是(  年  月)□否

	
	1.單位                  服務內容               服務時數

	
	2.單位                  服務內容               服務時數

	
	3.單位                  服務內容               服務時數

	
	4.單位                  服務內容               服務時數

	個人專長

（可複選）
	語言：□國語   ____說 ____聽      □客語     說 ____聽

      □台語   ____說 ____聽      □英語 ____說 ____聽 ____讀 ____譯    

      □廣東語 ____說 ____聽      □日語 ____說 ____聽 ____讀 ____譯
      □手語         □其他_____

專長：□服務台詢問   □接待引導   □展場看顧     □資料整理    □電腦文書

      □簡易護理     □溝通協調   □團康帶領     □解說導覽    □田野調查
      □文物保養     □資料掃描   □活動企劃     □電器維修    □美工設計 

      □童玩教作     □說故事     □書法寫作     □口述歷史訪談和整理        

      □做記錄(___文字___攝影___V8)              □其他_________

	備      註
	一、請於3月25日前將報名表（含300字的自傳）以傳真、e-mail或現場報名方式辦理。
二、報名地址：108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01號

三、聯絡電話： 02-2336-1704#31  傳真：02-2336-1720

網址：http：//hcec.tp.edu.tw；e-mail：hcec01@tlsps.tp.edu.tw
聯 絡 人：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陳思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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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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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拾貳、經費

由本中心100年度相關活動經費項下支付，明細如下：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場次
	預算金額
	支用科目

	講師鐘點費
	H
	36
	1600
	
	57,600
	27A志工研習活動費用

	便當
	人
	50
	80
	6
	24,000
	27A志工研習活動費用

	雜項支出
	
	
	
	
	12,000
	27A志工研習活動費用

	工作同仁便當
	人
	10
	80
	6
	4,800
	133誤餐費

	總計                                98,400元


拾參、本辦法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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